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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严密排查隐患风险
枣庄市部署进一步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6月23日，枣庄市公安局召开
视频调度会，迅速传达全省安全
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汲取银
川爆炸事故教训，就进一步深化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杜茂
广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林志强
主持会议，交警支队党委委员、副
支队长任亮，市公安局车辆管理
所负责人，交警支队有关单位负

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会上，按照市公安局主要负

责同志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
部署要求，调度了各区(市)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情
况，动员全市公安机关特别是交
警系统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鸡蛋里挑骨头”
的劲头，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再排查再梳理，逐项推进整改
落实，坚决守牢安全防线，确保全
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会议强调，聚焦源头风险，结
合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紧盯“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
辆，立即组织专项检查，对车辆逾
期未检验、未报废和驾驶人未审
验、未换证等进行集中清理，严防
不合格的人驾车，杜绝不安全的
车上路。紧盯危险路段和事故多

发路段，按照全覆盖、起底式、全
链条的要求，全面排查安全设施
是否到位、标志标线是否清晰、信
号灯有无遮挡等“显性”隐患和

“隐性”隐患，全力以赴消除隐患
存量，遏制隐患增量。聚焦路面防
控，以“平安夏日”打击整治行动
为契机，全力抓好交通秩序整治，
抓实“逢五”“逢十”统一行动和周
末集中夜查。结合夏季交通违法
和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加强路面
巡查管控，加大酒驾醉驾、货车交
通违法查处力度，持续保持高压
态势。聚焦农村安全，深入推进农
村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面
排查农村道路迎面相撞事故多发
点段、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突出
隐患，细化制定隐患整治的具体
措施和计划，确保应排尽排、应改
尽改。聚焦宣传警示，深入辖区中
小学校、建筑企业、运输公司，上

一堂交通安全课、开展一次交通
安全宣讲、看一部交通安全宣传
片。通过短信平台、道路电子显
示、广播电台等渠道，及时发送安
全驾驶、文明出行温馨提示，传播
交通安全出行常识，切实提升宣
传警示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聚
焦协同共治，积极争取党委政府
支持，充分发挥交安委、交安办平
台作用，调动相关部门、行业企
业、社会力量等多方面资源，最大
限度汇聚隐患排查协同共治合
力。强化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深挖
引发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开
展责任追究和安全隐患治理，着
力提升事故预防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

各分(市)局分管负责人，交
警大队大队长、相关单位负责人
在各自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张浩 刘峰)

枣庄全力推进货车交通违法集中治理工作
6月13日，枣庄市公安局召

开全市货车交通违法集中治理
工作推进会，总结工作，分析形
势，就进一步加强货车交通违法
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交警支队
支 队 长 杜 茂 广 出 席 会 议 并 讲
话，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邵珠祥
主持会议，各区(市)大队、支队
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指出，通过全市货车
交通违法集中治理行动，查处
货车各类重点违法行为2 . 2万

余起，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存
在短板和薄弱环节。全市公安
交警系统要统一思想、勇于担
当，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货车
交通违法治理作为今年路面整
治的突破口、切入点，进一步突
出重点，攻坚克难，以更大决
心、更强力度、更严措施，严管
严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营造

“交通违法不敢为”的社会氛
围。

会议强调，结合全市公安
机关“平安夏日”打击整治行

动，深入推进夏季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坚持路面严打和源头
治理并重，推动行动向纵深发
展。严格路面执法，加大夜间时
段、重点区域查控，坚持“零容
忍”，从严、从重、从快打击货车
严重违法行为。要建立动态摸
排机制，充分发挥缉查布控系
统作用，实时预警、快速拦截、
严格查处交通违法，实现科技
监管全覆盖、无盲区。持续跟进
溯源管理，及时将严重交通违
法抄告交通运输或住建、城管

部门，落实叠加处罚。落实失信
惩戒，每月将重点违法抄送交
通运输部门，加大联合惩戒力
度。

会议要求，创新固化常态
综合治理机制，保持高压严管态
势。探索建立异地用警执法模
式，健全交警、特警、治安、派出
所等多警种联合作战机制，提高
执法管控震慑力。推进精准布控
查缉走深走实，升级完善公路视
频监控系统，有针对性地组织路
面拦查。优化完善联勤联动执法

机制，主动与住建、城管、交通运
输等部门联系，加强联合执法检
查。严格落实曝光警示机制，每
月公布一批隐患突出的运输企
业和个人，加大对隐患突出运输
企业和违法驾驶人责任追究。

会上传达了《全市货车违法
整治工作情况通报》，集中观看
了货车交通违法视频片，共同学
习了涉及货车违法行为处罚的
相关规定，各区(市)大队、支队
高新区大队依次进行了交流发
言。 (张浩 刘峰)

枣庄部署开展“飙车炸街”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

为严厉打击“飙车炸
街”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
护公共秩序和道路交通安
全，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
厅部署要求，自即日起至8
月底，枣庄市公安机关部
署开展“飙车炸街”违法犯
罪专项整治行动。枣庄市
公安交警部门充分发挥主
力军作用，在全市交警部
门部署开展“飙车炸街”摩
托车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
治行动。行动中，全体民辅
警依法严格查处机动车非
法改装上路行驶、“炸街飙
车”扰民、无牌无证、追逐
竞驶等社会反映强烈的交
通违法行为。图为枣庄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高新区大
队、滕州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正在开展查处行动。

(刘峰 芮雪 康力月)

延伸阅读》》》

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
为处罚依据
(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
定相关行为的处罚
1 .对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
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
车的，违反《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之
规定，处200元罚款。
2 .擅自改变摩托车等机动车外
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
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据《机动车
登记规定》第七十九条之规定，
处500元罚款，并责令恢复原状。
3 .驾驶改装摩托车等机动车在
禁行道路行驶的，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条之规定，处 2 0 0元罚款，记 1
分。
4 .生产、销售拼装的机动车或者
生产、销售擅自改装的机动车
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

六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三条第
四款之规定，处非法产品价值
三至五倍罚款。
(二)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定相
关行为的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六条【寻衅滋事行
为及处罚】对寻衅滋事行为，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八条【对制造噪声
干扰他人的处罚】违反关于社会
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
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单位、公
共场所、公共交通和选举秩序的
行为及处罚】扰乱车站、港口、码
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
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
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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